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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通知，公司已签订

以下担保合同： 

公司已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国贸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厦门市分行申请 5,000 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为 2019 年 10

月 15 日至 2024 年 10月 14 日。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9 年 1月 18 日，公司二〇一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二〇一九年度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2019 年 5月 17 日，公司二〇一八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二〇一九

年度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增加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本次担保提供后，厦门信达国贸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已签署担

保协议的担保金额为 25,000 万元，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余额 25,000 万元，剩

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87,500 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厦门信达国贸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国贸汽车集团”） 

成立时间：2002 年 02 月 01日 

注册地：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 4688 号国贸中心 B 栋 21层 



 

法定代表人：黄俊锋 

注册资本：26,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零售；汽车零配件零售；其他电子产品零售；五金零售；汽

车租赁(不含营运)；商务信息咨询；物业管理；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其他日用

品零售；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 ），但国家限定

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汽车

批发；其他仓储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汽车维护与保养（不含维修与

洗车）；电力供应；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运营；电气设备批发；其他未列明电

力生产；电气安装；提供施工设备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开发；合同能

源管理；其他未列明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资产总额 132,584.04 万元，负债总额

117,173.57 万元，净资产 15,410.47 万元；2018 年度，营业收入 2,925.29 万元，

利润总额 5,925.82 万元，净利润 5,725.65 万元。截至 2019 年 10月 31 日（未

经审计），资产总额140,540.66万元，负债总额84,548.19万元，净资产55,992.47

万元；2019 年 1-10 月，营业收入 2,098.22 万元，利润总额 835.73 万元，净利

润 582.00 万元。信达国贸汽车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合同主要内容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对手方名称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范围 期限 担保方式 

厦门信达

股份有限

公司 

厦门信达国

贸汽车集团

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厦门市

分行 

5,000 万元 

5,000 万

元融资额

度 

2019年 10月

15 日至 2024

年 10 月 14

日 

连带责任

担保 

四、反担保情况 

公司持有信达国贸汽车集团 100%股权，公司为其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担保是为全资子公司担保，没有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 2019 年经审议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为 648,100

万元+69,800 万美元。其中，2019 年度新签署的担保金额合计为 181,804.21 万

元+32,800万美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93.27%，剩余可用担保

额度 466,295.79 万元+37,000 万美元。 

截至目前，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182,404.21 万元人民币+26,800 万

美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83.88%。 

上述担保为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没有发生涉及逾期债务、诉讼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

承担的担保。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